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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讀經及其他應用經文: 路加福音 18:9-14 
 

1.路加福音 18:9-14  v9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,藐視別人的,設一個比喻,v10說:有兩個人上殿裡去
禱告:一個是法利賽人,一個是稅吏.v11法利賽人站著,自言自語的禱告說:神阿,我感
謝你,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姦淫,也不像這個稅吏.v12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,凡我
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.v13那稅吏遠遠的站著,連舉目望天也不敢,只捶著胸說:神
阿,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!v14我告訴你們,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;因為,凡自
高的,必降為卑;自卑的,必升為高. 

 

2.馬太福音 23:23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!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茴香、芹菜,獻上十分之
一,那律法上更重的事,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,反倒不行了.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;那
也是不可不行的. 

 

3.羅馬書 3:30既然 神是一位,他就要本於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,也要藉着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義. 
 

4.羅馬書 4:5惟有不做工的,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神,他的信就算為義. 
 

5.詩篇 51:16-17你本不喜愛祭物,若喜愛,我就獻上;燔祭,你也不喜悅.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;神啊,憂
傷痛悔的心,你必不輕看. 

 

6.腓立比書2:3-8凡事不可結黨,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;只要存心謙卑,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.各人不要單顧
自己的事,也要顧別人的事.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:他本有 神的形像,不以自己與 

神同等為強奪的;反倒虛己,取了奴僕的形像,成為人的樣式;既有人的樣子,就自己卑微,

存心順服,以至於死,且死在十字架上. 
 

7.腓立比書 2:3凡事不可結黨,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,只要存心謙卑,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. 
 

8.詩篇 75:4-7我對狂傲的人說:「不要狂傲!」對兇惡的人說:「不要舉角!」不要把你們的角高舉,不要挺
着頸項說話.因為高舉非從東,非從西,也非從南而來.惟有 神斷定,他使這人降卑,使那人升
高. 

75:10惡人一切的角,我要砍斷;惟有義人的角必被高舉.. 
 

講道題目: 好人與義人 

講道牧者: 王天健牧師 
 

前言: 
 

小時候只要到了聖誕節時刻,總會聽到一首耳熟能詳的英文歌曲,內容是:「你不要不乖,不要哭鬧,因為聖
誕老人就要來了!聖誕老人知道你今年做了甚麼好事,做了甚麼壞事.」歌曲好像引申,如果你不乖,不要想
從聖誕老公公那裡得著甚麼好處、得著甚麼好禮物.家長就用這種方式威脅、恐嚇、教育自己的孩子,要
乖巧.因為聖誕老人無所不在好像神一樣, ,知道小孩子一年的表現. 
 

有些人來到 神面前,以爲 神就是聖誕老人,只要我們表現越好,神就會敞開天堂之門,讓我們享受永生.許

多人認爲,就算我不相信耶穌是 神、我不接受耶穌爲我受死復活,只要我是一個不錯的「好人」,神都會

接納我進入天國.或者我們道德越高尚,神就越喜悅我們,就越會垂聼我們的禱告.但是,這真是《聖經》的

教導嗎?誰可以評斷我們是否是「好人」?是否公義呢?神要的是何種的禱告呢?什麽樣的人可以親近、就

近 神呢?今天我們就從耶穌對法利賽人和稅吏的比喻來看,到底基督徒更應該嚮往成爲「好人」還是「義

人」呢? 

 

一、「好人」與 神  (路加福音 18:9,11-12) 
 

路加福音 18:11-12(經文一),「好人」指的是法利賽人.爲什麽説他是個好人呢?因爲他遵守 神的律法、

不勒索、沒有行不義、沒有犯奸淫、而且還十一奉獻、甚至每週禁食兩次.神的律法只要求以色列人一

年一次在贖罪日禁食,法利賽人做的更積極,超過 神律法的規範.他的標準給自己的要求更高,真是了不

起啊!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虔誠、認真、會行善的「好人」.從他自己對 神的律法的瞭解來説,他認爲自己

非常的公義.他可以算的上是在社會上被極爲推崇敬仰的人物.而稅吏是被當時猶太人社會鄙視的敗類,

是替羅馬政府壓榨自己同胞的走狗.這兩個人在社會的地位天差地別.一個被人尊崇;另一個被人唾棄!從

宗教律法的角度,法利賽人覺得自己是公義的「好人」;從社會地位觀點,對比稅吏,他更是一個大「好人」.

所以他來到 神的殿中,充滿了自信、從容不迫、擡頭挺胸,覺得自己在 神的面前也沒有什麽懼怕或不配.



路加福音 18:11(經文一),法利賽人“自言自語”的禱告,其實應該説他“對自己禱告”.他不是對 神禱告,

也許他以爲在對 神禱告,但其實是説給自己聼!在 神的面前自誇!自以爲義!對比旁邊的稅吏,更貶低他

且不屑他. 法利賽人説的都是「我」多好,我不像別人、我沒有像他一樣犯罪、我沒那麽差、跟敗類,跟

壞人,跟罪人比起來,我太好!太棒!太屬靈了! 
 

這不叫禱告!這叫自嗨!自吹自擂!法利賽人的禱告只有開頭提到 神,剩下的全是在報告自己的履歷表!他

認為自己不需要認罪,因爲他完全的守法.甚至做的比 神的律法的要求有過之而無不及.他禁食更多次,

連奉獻也都超乎了律法的規範!在《舊約》裏,神的誡命是從自己的收成裏的十分之一奉獻.但是這位法

利賽人是凡他所得的都十一奉獻.換句話說,他不但收成十一奉獻;就連他買賣獲得的東西也十一奉獻;可

能還包含了奉獻不同的植物藥草.馬太福音 23:23(經文二).所以,法利賽人在 神的面前的態度是「我是模

範生、我是好人、我是義人、我對 神沒有任何的虧欠、我甚至更加倍的禁食、奉獻.我的公義良善應該

是無話可説,無可指責.」 
 

所以這個「好人」的態度,沒有絲毫的謙卑,也沒有覺得自己不配,因爲自己完全符合 神律法的要求.路加

福音 18:9(經文一),「自以爲義」這個詞可以翻譯成 “因爲自己的公義相信自己.”這位「好人」不但對

自己的公義有完全的信心、更藐視別人、眼高手低、看不起其他人的屬靈成就.覺得別人守 神的律法沒

自己那麽徹底,也沒有像他做的比律法要求更多.這樣的人的確在當時社會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,是

大家都公認最熟悉《聖經》,是公義聖潔的教師,是人人敬仰的對象.因此他在 神的面前可以很自然的站

立,自言自語的對自己禱告,甚至這「好人」認爲 神應該要以他爲榮;神應該慶幸有這麽一位完美的屬靈

楷模;應該稱讚他,爲他鼓掌叫好. 
 

請問這是禱告?這是 神要的態度嗎?基督徒們:要小心不要落入類似的思想中!有太多的時候,我們也會和

那些社會看不起的人對比;跟腐敗的政客官員比;跟殺人犯、跟婚姻不忠貞的人、跟毒梟…等等做比較.

跟這些明顯有道德缺陷,在文化、社會裏被鄙視的人比較起來,我們的確好像沒那麽糟;我們有時候會自然

的覺得我們相對好很多.就算我們不敢給自己戴上好人或者義人的帽子,但是跟這些明顯犯罪的人相比,

我們會有類似這個比喻裏的法利賽人的態度.起碼我們沒有勒索、不義、姦淫,我們更不像稅吏這樣的敗

類!我們很容易會落入這種的思想陷阱.我沒有犯傷天害理的罪;我起碼上教會、甚至講道、帶人信耶穌、

我奉獻、禱告很多.跟那些公認的壞人比起來,我算得上還不錯,還可以!這都是自以爲義的「好人」會犯

的錯誤.就是我們靠著跟別人比較來提升自我感覺,然後用我們的標準衡量我們在 神面前有幾分份量! 
 

但是,神看人不像人看人.沒有任何人可以在 神的面前自誇,因爲我們都犯了罪,虧欠 神的榮耀.也許我們

沒有殺人,但是我們對人會懷恨;也許我們沒有對配偶不忠,但是我們心裏可能有淫亂的念頭;我們也許事

奉很多,但是我們的心理卻充滿了各種的自私、苦毒、埋怨.只要我們有絲毫覺得自己還不錯,算是個好人

這樣的念頭,那絕對是來自與和別人比較,自我感覺良好的結果.小心注意啊!主耶穌的比喻就是針對你我

的!我們如果用這樣的態度向 神禱告,神根本不認爲那叫禱告!我們也完全曲解了什麽是被 神稱我為義

的標準和途徑.要親近 神、要禱告蒙神垂聼、要真正的明白成爲義人的關鍵,就必須避免法利賽人的錯

誤.我們要看看耶穌舉的稅吏的比喻,才是義人與 神禱告互動的模式. 
 

二、「義人」與 神 (路加福音 18:13-14) 
 

路加福音 18:13(經文一),首先注意到稅吏連聖殿都不敢走進太多,遠遠地站著.連舉目望天也不敢,低頭捶

胸,表明他對罪的懊悔.光是肢體語言就可以看到他的謙卑和懺悔.但是他沒有向 神保證他已經改過自新,

永不再犯.他只是誠實坦誠的來到 神面前,承認自己的罪和不義,求 神開恩憐憫.稅吏的禱告簡潔精練,沒

有冗長的字句,沒有自誇.短短一個句子,就抓住了親近 神、跟 神禱告、蒙 神悅納的要領.他知道自己不

配,沒有任何可誇之處.他唯一可以做的也是應該做的,就是坦承他的罪、不義、不潔、不配.他以一個完

全謙卑俯伏的態度,求 神憐憫施恩,也因此他的禱告會蒙垂聼. 
 

路加福音 18:14(經文一),原文應該這樣翻譯「這人被算爲義的回家去了,而不是另外一個人」.這個「算

為義」的動詞在羅馬書 3:30(經文三),羅馬書 4:5(經文四)都有使用. 所以「算為義」也就是「被稱為義」,

或者「稱義」.意思就是本來你沒有的資格、位份,現在算給你了.這個動作是完全違背我們的邏輯思維的.

例如:你雖然學業被當、課程也沒有完成,但是學校還是算你及格、學成,發給你畢業證書和文憑;你考駕

照,路考筆試都沒過,但是政府還是算你及格,發你駕照.這就是「算為義」的邏輯.完全是你和我、稅吏不

夠格的情況下,神卻算我們為公義.這是恩典的本質.我們根本不達標、不配!詩篇 51:16-17(經文五),神要

的是我們完全謙卑,認罪悔改的心.這樣的人,耶穌說才會被 神赦免,而且被 神算爲義.簡單的說,我們是

否為義人不是自己或別人説的算,因爲公義是按照 神的標準,所以只有 神才可以決定我們是否公義,神



給我們每一個不配的罪人都有一條可以成爲公義的途徑,那就是憑著完全謙卑、承認自己的不配、污穢、

罪行來到 神的面前,求祂的赦免與開恩. 
 

總結 
 

所以,自以為義的好人在 神的面前只不過是罪人;神算為義的罪人是被 神認定承認的義人.這就是耶穌

基督要爲我們受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,祂來就是要拯救這些不配、不義、不屬靈、被人鄙視的壞人和罪

人.那些自以爲義、自我感覺良好、覺得自己不需要悔改、不需要赦免的人,其實就不覺得需要耶穌基督.

這樣的態度,自我認知是好人是義人的人,反而不被 神接納.卻像稅吏一樣的謙卑、求恩典憐憫的人,反而

被 神算為義.所以稱爲公義的關鍵就是求 神的恩典.只有靠耶穌基督的恩典,神才會算你我為公義.這不

是我們自己得來的、不是做善行掙來的、完完全全是相信耶穌,神把耶穌的公義算做是我們的.讓我們記

得不要高舉自己,要常常心存謙卑、看別人比自己強,腓立比書 2:3(經文七),不要為了面子跟別人爭一時

之快.詩篇 75:4-7,10(經文八) . 
 

當我們信靠耶穌之後,千萬不要忘記我們得救,我們親近 神的關鍵:謙卑感恩是我們跟神 禱告、面對 神

的核心態度.假如我們自以爲義、跟別人比較、以爲 神很欣賞我們的表現和事奉,那麼我們就要小心了.

我們得救是本乎恩,親近 神、跟 神禱告也是耶穌基督的恩典.凡自高的,必降為卑;自甘卑微的,必升為高.

不要驕傲、不要鄙視別人,否則 神會管教,使我們降卑.然而謙卑的人,神會使他在天國裏與基督同得榮耀.

讓我們不要成爲一個自以爲義的好人,讓我們都成爲蒙恩被 神算為義的義人. 
 


